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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绿春县县级政府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绿政办规〔2022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各相关部门：

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绿春县县级政府储备粮财

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绿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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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春县县级政府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

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笫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政府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管理，健

全权责清晰、管理科学、运转高效的粮食储备安全经费保障机

制，参考《红河州州级政府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红财建发﹝2021﹞35 号），结合政府储备粮管理政策和粮

食风险基金管理相关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笫二条 政府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是指为保障粮食储备安

全，用于补贴承储政府储备粮企业必要的合理的承储费用的预

算资金，包括：利息补贴、保管费、轮换费、轮换价差亏损补

贴。其中用于原粮储备的财政补贴资金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列

支，成品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由县级财政另行安排。

笫三条 桉照“管理科学、标准合理、适时调整、执行高

效、激励约束、注重绩效”的原则，确定储备粮财政补贴政策，

建立储备粮财政补贴机制。

笫四条 县财政局负责安排政府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预

算，管理县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，对县发改局（县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）报送的补贴资金拨付申请材料进行复审，办理补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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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拨付，加强资金运行监管。

县发改局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负责对承储企业粮食储

备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，审核承储企业补贴资金申请材

料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向县财政局提出资金拨付申请，加强资金

使用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补贴标准

笫五条 县级储备粮管理费用补贴实行定额补贴。贷款利

息据实补贴，原粮保管费补贴标准为每年每公斤 0.10 元，轮

换费补贴标准为每公斤 0.06 元；成品粮储备实行动态管理，

保管费暂定每公斤 0.62 元/年包干，轮换费按动态出入库数量

每公斤 0.10 元据实计算，若有上级政府出台其他新政策，按

新规定执行；轮换价差亏损补贴按库存成本价与轮出差价实际

数拨补。

笫六条 利息补贴。按实际贷款数额、占用贷款天数和贷

款利率据实计算。粮食销售回收后未及时偿还的贷款，不安排

相应的利息补贴。储备粮轮换价差亏损补贴未及时足额到位，

不能及时偿还贷款本金的，继续给予相应利息补贴。

笫七条 保管费和轮换费。按储备规模数量和补贴标准核

定，超过规定轮换架空期的粮食，延长期内不享受保管费和轮

换费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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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八条 轮换价差亏损补贴。按库存成本价与轮出差价实

际数拨补，实行专户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

笫九条 县人民政府批准动用或销售县级储备粮发生的价

差收益，全部缴入县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，用于补充粮食风险

基金；发生的价差损失，由县级财政桉相关规定承担，其中原

粮产生的价差损失从县级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，成品粮产生的

价差损失由县级财政另行安排。

第三章 资金拨付

笫十条 县发改局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负责审核承储

企业补贴资金申请，将审核后的承储企业补贴资金拨付申请材

料于每年 9 月 10 日前报送县财政局。

笫十一条 县财政局复审县发改局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

报送的资金申请材料无误后，于 9 月 30 日前从粮食风险基金

专户将补贴资金拨付承储企业。

笫十二条 承储企业委托代储的，按照承代储双方合同约

定，及时足额拨付代储企业代储费，不得滞留、克扣。

第四章 监督与绩效管理

笫十三条 储备粮定额内损耗的处理参照国家有关标准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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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超定额损耗或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储备粮损失，由

承储企业自行承担，不安排或扣回巳安排的相应数量粮食保管

费补贴。

笫十四条 承储企业应向保险公司对政府粮食储备安全进

行投保，保费由县级财政安排。县财政安排储备粮投保费后，

因承储企业未及时投保发生的损失由承储企业承担，脱保期的

粮食不安排保管费补贴。发生因不可抗力的损失，由承储企业

向保险公司索赔，差额部分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级财政承

担，从县级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。

笫十五条 粮食销售回款后要及时归还储备粮贷款。承储

企业不得以虚购虚销、旧粮顶替新粮、转圈粮、虚增入库成本、

违规交易等手段套取差价，不得骗取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财政

补贴和贷款。如有违反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。

笫十六条 储备粮财政补贴资金严格实行全面预算绩效管

理。县发改局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负责制定储备粮财政补

贴资金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运行监控，组织开展绩效评估工作，

实施绩效跟踪，加强问题整改，做好评价结果运用。政府储备

粮承储企业负责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，落实绩效目标。县财政

局负责绩效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，组织实施财政绩效再评价，

指导督促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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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笫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笫十八条 本办法由绿春县财政局会同绿春县发展和改革

局（绿春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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